




— 本集團正積極並定期檢討資本結構，將考慮於適當情況下通過發行債券或新

股籌集額外資金來源；

— 本集團可能出售非核心業務和資產，以籌集更多資金。

此外，於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款額達人民幣 10,310,334,000元的銀行貸款

及其他金融機構貸款以本集團若干投資物業 、發展中投資物業、待售發展中物

業、持作出售竣工物業及其他資產作擔保及╱或抵押（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人民幣10,195,942,000元）。於到期時，本集團認為其有足夠抵押品支持該等銀

行融資的續期或再融資。在進行評估時，本集團已考慮（其中包括）其整體物業組

合的性質、價值及價值的波動性，包括目前尚未抵押的該等物業。

倘上述措施奏效，董事信納本集團自報告期末起未來十二個月將能於財務責任到

期時履行財務責任。因此，財務報表已按持續經營基準編製。財務報表並不包括

倘本集團無法持續經營即會產生的任何調整。

審核委員會審閱

二零二零年年度業績已經審核委員會審閱及批准，且審核委員會認為二零二零年

年度業績符合適用會計準則、上市規則及所有其他適用法律規定。因此，審核委

員會建議董事會批准本集團截至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綜合財務報

表。

除上文補充者外，該二零二零年全年業績公告之內容維持不變。

承董事會命

卓爾智聯集團有限公司

聯席主席

閻志

香港，二零二一年四月一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由八名成員所組成，其中包括執行董事閻志先生、于剛博

士、衛哲先生、齊志平先生及閔雪琴女士；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張家輝先生、

吳鷹先生及朱征夫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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